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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中柬建交65周年暨中柬友好年系列庆
祝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我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愿
同西哈莫尼国王一道努力，推动中柬友谊结出更多硕
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西哈莫尼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在
高度互信、互利共赢基础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打造“铁杆”友谊。新
形势下，坚信柬中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必将持续巩
固，两国“铁杆”友谊必将世代相传。柬方愿同中方
携手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地
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互致贺
电。李强表示，今年是中柬建交 65周年和中柬友好
年，中柬关系站在新的起点。我愿同洪森首相一道，
指导两国各部门各地方通力合作，推动中柬全面战略
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洪森表示，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
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等重大倡议，愿同中方推动柬中命运共
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
益。

习近平同柬埔寨国王互致贺电习近平同柬埔寨国王互致贺电

（上接第一版）要更加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优化
班子结构功能，教育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要常态化落实年轻干部交流任职战略性制度安
排，多渠道发现年轻干部，推动优秀年轻干部到重要
岗位锻炼成长。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
并重，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健全容错纠错工作机
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倪岳峰指出，要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办法推进人才
强冀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要建设一流的
聚才引才平台，深入推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
快建设雄安人才高地，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引进和
培育高端人才。要推动人才数量质量双提升，研究出
台具有突破性的人才政策，广泛开展项目引才、柔性
引才、以才引才，激励各类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创新创造。要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深化人才
管理制度改革，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政策，真正让人才
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倪岳峰强调，要着力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功能，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
系。要认真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多措并举扶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提升以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群众自
我管理、协商共治的有效方式，促进机关、学校、
医院、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要切实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
作覆盖。要从严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发展党员
质量，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倪岳峰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胸怀大局，坚持党性
原则，善于开拓创新，做到从严从实，全面提升工作
质量和水平。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加强对组织工作的领导，
为组织部门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柯俊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
想，扎实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大力提高理论武装质
量，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创新理论武装
方法，提升理论武装质效。切实加强干部选育管用工
作，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配优建强领导班子，提升干
部素质能力，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加强干部管理监
督，抓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深入实施人才强冀战
略，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着力严密党的
组织体系，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化以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党
员队伍建设。

会上，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张家口市委组织部、
保定市委组织部、省文化和旅游厅、河钢集团、河北
大学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省领导张超超、刘昌林、张政、张国华、武卫
东、严鹏程、吴晓华、董兆伟、康彦民；省委党的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
安新区、省直有关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
属本科院校、部分中直驻冀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上接第一版） 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
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
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
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推动修订企
业破产法并完善配套制度。优化个体工商户
转企业相关政策，降低转换成本。

三、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精准制定实施各类支持政策，完善政策
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及时回应关切
和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五） 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银
行、保险、担保、券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融
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健全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加强涉企
信用信息归集，推广“信易贷”等服务模
式。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在债券
市场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券，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
项支持计划扩大覆盖面、提升增信力度。支
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六） 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
机制。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
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
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内部人
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在合同未作约
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
由，拒绝或延迟支付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款
项。建立拖欠账款定期披露、劝告指导、主动
执法制度。强化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完善票
据市场信用约束机制。完善拖欠账款投诉处
理和信用监督机制，加强对恶意拖欠账款案
例的曝光。完善拖欠账款清理与审计、督
查、巡视等制度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七） 强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畅通
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渠道，健全人事管理、
档案管理、社会保障等接续的政策机制。完
善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办法，畅通民营企业职
称评审渠道，完善以市场评价为导向的职称
评审标准。搭建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用工
和劳动者求职信息对接平台。大力推进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推进民营经济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优化职业发展环境。加强灵活就业
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发挥平台企
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

（八） 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用，推动涉企资
金直达快享。加大涉企补贴资金公开力度，
接受社会监督。针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建立支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推
广告知承诺制，有关部门能够通过公共数据
平台提取的材料，不再要求重复提供。

（九） 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依法
依规履行涉企政策调整程序，根据实际设置
合理过渡期。加强直接面向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政策发布和解读引导。支持各级政
府部门邀请优秀企业家开展咨询，在涉企政
策、规划、标准的制定和评估等方面充分发
挥企业家作用。

四、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
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十）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
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
经济纠纷，以及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
义。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施，避免超
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
结财产。对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涉案
财物，在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
以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
要的保值保管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侦查办案
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完善涉
企案件申诉、再审等机制，健全冤错案件有
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

（十一） 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
腐败的体制机制。出台司法解释，依法加大
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

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健全涉案财物
追缴处置机制。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
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强化民营企业腐
败源头治理，引导民营企业建立严格的审计
监督体系和财会制度。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
组织作用，推动企业加强法治教育，营造诚
信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多元主体参与
的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机制。推动建设法治民
营企业、清廉民营企业。

（十二） 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
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行为保
全等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和行政非诉执
行快速处理机制，健全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
管辖制度。研究完善商业改进、文化创意等
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严厉打击侵
犯商业秘密、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
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加大对侵犯知识
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完善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

（十三） 完善监管执法体系。加强监管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
则，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
性。提高监管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杜
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
管。鼓励跨行政区域按规定联合发布统一监
管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开展联动执法。按
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推行告知、提
醒、劝导等执法方式，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十四） 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持续完善政府定价的涉企收费清单制度，进
行常态化公示，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畅通
涉企违规收费投诉举报渠道，建立规范的问
题线索部门共享和转办机制，综合采取市场
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手段实施联合
惩戒，公开曝光违规收费典型案例。

五、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
握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
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
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五） 引导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
度。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实现治理规
范、有效制衡、合规经营，鼓励有条件的民
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依
法推动实现企业法人财产与出资人个人或家
族财产分离，明晰企业产权结构。研究构建
风险评估体系和提示机制，对严重影响企业
运营并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情形提前预
警。支持民营企业加强风险防范管理，引导
建立覆盖企业战略、规划、投融资、市场运
营等各领域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质量
管理意识和能力。

（十六） 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
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
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按规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培育一批关键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加大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力度，发
挥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作用，支持民营
企业创新产品迭代应用。推动不同所有制企
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开展共性技术联
合攻关。完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管理制度
和成果转化机制，调动其支持民营中小微企
业创新发展积极性，支持民营企业与科研机
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
试熟化基地、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
心等创新平台。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基础性前
沿性研究和成果转化。

（十七） 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
造。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共性技术研
发，参与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和应用创新。支持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推动低成本、模块化智能制造设
备和系统的推广应用。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推

进标准化建设，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支持民
营企业加大生产工艺、设备、技术的绿色低
碳改造力度，加快发展柔性制造，提升应急
扩产转产能力，提升产业链韧性。

（十八） 鼓励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民
营企业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向核心零部件和
高端制成品设计研发等方向延伸；加强品牌
建设，提升“中国制造”美誉度。鼓励民营
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在走出去中遵守
当地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更好指导支
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长臂管辖”等外部挑战。强化部门协
同配合，针对民营经济人士海外人身和财产
安全，建立防范化解风险协作机制。

（十九） 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鼓励
民营企业自主自愿通过扩大吸纳就业、完善
工资分配制度等，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
果的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和生态产业，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
发展，投入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支
持民营企业参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减
碳技术和服务，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
等领域投资力度，参与碳排放权、用能权交
易。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代种养
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因地制宜
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壮大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业等特色产业，积极投身“万企兴万
村”行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全面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

（二十） 依法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
发展。健全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的
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完善资
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
资案例。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提高资本
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引导平台
经济向开放、创新、赋能方向发展，补齐发
展短板弱项，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
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推动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鼓励民营企业集中精
力做强做优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六、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的方针，用务实举措稳定人心、鼓舞人心、凝
聚人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二十一） 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
建设机制。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
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深入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
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中的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民营经济领域党
建工作方式。

（二十二） 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引
导民营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
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敢
闯敢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发
挥优秀企业家示范带动作用，按规定加大评
选表彰力度，在民营经济中大力培育企业家
精神，及时总结推广富有中国特色、顺应时
代潮流的企业家成长经验。

（二十三） 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
建设。优化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结构，健
全选人机制，兼顾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企
业，适当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
倾斜。规范政治安排，完善相关综合评价体
系，稳妥做好推荐优秀民营经济人士作为各
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协委员人选工作，发
挥工商联在民营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中的
主渠道作用。支持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在国际
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十四） 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教育培训
体系。完善民营经济人士专题培训和学习研
讨机制，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完善民

营中小微企业培训制度，构建多领域多层
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体系。加强对民
营经济人士的梯次培养，建立健全年轻一代
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辅导制度，推动事业新
老交接和有序传承。

（二十五）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把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党政干部和民
营企业家要双向建立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
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
接触交往，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依法依规
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解难题、办实事，
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做到亲而有
度、清而有为。民营企业家要积极主动与各
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沟通交流，讲真话、说
实情、建诤言，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
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七、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社会氛围

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履行社会责任，展
现良好形象，更好与舆论互动，营造正确认
识、充分尊重、积极关心民营经济的良好社
会氛围。

（二十六） 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
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加强理论研究
和宣传，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握好
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
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
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坚决抵
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
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二十七） 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
的舆论环境。加强对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宣传报道，凝聚崇
尚创新创业正能量，增强企业家的荣誉感和
社会价值感。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
论环境和时代氛围，对民营经济人士合法经
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理解、宽容、帮
助。建立部门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以负
面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等行为，健全相关举
报机制，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二十八） 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
责任。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共同
富裕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
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鼓励引导
民营经济人士做发展的实干家和新时代的奉献
者，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个人价值，向全社会展
现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形象，做到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探索建立民
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引导
民营企业踊跃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
业，参与应急救灾，支持国防建设。

八、加强组织实施

（二十九）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
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
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建立完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发展工作机制，明确和压实部门责任，加强协
同配合，强化央地联动。支持工商联围绕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更好发挥作用。

（三十） 完善落实激励约束机制。强化
已出台政策的督促落实，重点推动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
等政策落实落细，完善评估督导体系。建立
健全民营经济投诉维权平台，完善投诉举报
保密制度、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

（三十一） 及时做好总结评估。在与宏
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对涉民营经济政策
开展专项评估审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
体系，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机制。
加强民营经济统计监测评估，必要时可研究
编制统一规范的民营经济发展指数。不断创
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各地
好经验好做法，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适
当形式予以固化。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电话：3061515

公告 声明 通知
广告 拍卖 挂失

在线办理

广告在线

QQ：2487952249
QQ：543837251
微信：17717792898
地址：沧州市新华路报业大厦一楼

在线支付
来电上门

沧州展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3年4月9日受理郭红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

向你单位邮寄送达《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
（编号【2023】09229055）、《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号【2023】
09229055），并于2023年6月5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冀伤险认决字编号【2023】09229055号认定工伤
决定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送达之日起60日
内向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沧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运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7月20日

公 告公 示
河北方泽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河北工

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建设的，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
学校西校区二期大学生活动中心工程，河北方泽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拖欠农民工工资。

联系电话：18832796060 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
学校

联系电话：0317-8698209 河北方泽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中铁一局新
运朔黄肃宁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办公楼、附属楼）建
设项目，已于2021年1月10日竣工验收合格，农民工工
资已经足额支付，无拖欠，如有异议，请在10日内拨打
监督电话。
1、企业负责人：岳恒利 电话：18803271623
2、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主管部门投诉电话：5033008

公 示
为了规范我市的道路通行秩序，提

升道路交通管理水平，保障市民出行安
全，提升文明出行理念，有效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
队将在以下地点增设固定式电子警察抓
拍设备，对交通违法车辆进行抓拍取
证。现将点位向社会公开公示，7日后正
式启用。

1、海河路与迎宾大道南侧南向北

2、G307与铁西大街东侧东向西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请广大机动车驾
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规范、安全
出行。

特此公示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23年7月20日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向社会公布新增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的

公 告

河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在日常执法过程中依法扣留的部分车辆，车主至今未来处理领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扣留机动车、非机动车，经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
处理，对逾期不处理的，将依法对扣留的车辆进行处理。

请各位车主交通违法人员在公告见报三个月内携带驾驶证、行驶证到河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一律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河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7月20日

冀FDU873
冀JB3933
车架号：004567
冀JES817
冀J6U500
津LN1221
津JT2139
车架号006780
车架号008853
车架号501758
冀JSA291
车架号120168
冀JB4903
冀FTM385
冀A47156
车架号jb70616
车架号096914
车架号150134
冀J34178
冀J7U936
冀J528YP
冀J2100E

津AEF338
冀J855RD
冀JYQ672
津GKJ858
冀JN8287
冀FDB322
车架号003191
冀JGD076
冀J1B9N6
车架号156901
冀JPW197
冀J286GJ
鲁NZ5208
车架号041927
车架号056537
冀J0762F
冀JJB4994
冀J0923S
车架号052512
冀T09Z10
车架号155097
车架号017597

车架号182736
冀JP0828
冀JDM021
车架号030995
鲁A15V63
冀JB3548
冀JN7197
冀J30Y29
车架号060088
冀JN0925
京CF9463
冀J70798
车架号202879
车架号029656
车架号001946
车架号078890
车架号020725
冀J528WC
车架号058630
冀JCB990
车架号900281
车架号W10664

冀J8D610
冀J3G6V0
冀JX7231
车架号273381
冀JGJ002
冀J0X853
车架号054476
车架号B15768
车架号073520
冀J0X841
冀J69A69
冀3302V
车架号079581
沪CLE648
冀J056QE
车架号063721
冀JB6358
冀J30308
冀F9065D
冀JLW100
冀JVK723
冀J736UX

津QN8380
冀JPZ422
津CX1523
车架号050365
冀J88919
车架号098231
冀JN2622
冀JYB266
津JS5716
冀J321NG
冀J726XS
冀J0123Z
车架号007511
冀G52086
车架号B00845
车架号028239
冀JG7351
冀J636AJ
车架号107597
冀JA5995
车架号011062
车架号019095

京E16039
冀J16019
冀J010VK
冀J99591
车架号041594
冀J574T5
冀J206DS
冀J0G3U1
冀J95N62
冀JX5520
冀JWV330
车架号c02731
冀JEX268
车架号X05091
冀FV975C
冀JMA906
冀J5J159
车架号054234
冀J88895
冀JTX262
冀JT8313
冀J0A0L6

鲁NL3809
车架号372383
冀JMK892
冀J790CR
车架号109002
冀JN3867
冀J70712
冀J7Q178
车架号008076
冀JRP067
冀JAB091
车架号008051
冀J91551
车架号C24087
冀TEL657
冀J67202
车架号161322
冀FU9931
冀J7J516
晋KHJ857
冀JY7310
车架号720579

车架号M92686
车架号153187
冀JP5671
冀J615RS
冀JS3592
车架号031957
冀RZP619
车架号315825
冀JH5802
车架号152390
冀E78603
冀J44955
津HER989
冀JCM255
冀JHY160
京F18257
冀G25565
车架号020374
冀J06Z25
车架号109408
冀JN5676
鲁FAX015

冀JK9927
冀JB3326
车架号037928
苏CB2516
车架号016806
冀JC9070
冀FDN736
冀FDC329
冀J69227
冀JA5177
冀T5339B
冀JT6519
黑DC0593
车架号V25172
车架号283789
京CF2023
津JA0521
冀J86868
车架号100693
贵HZ3177
冀J60073
粤B24867

冀JC7091
车架号112311
冀J80896
车架号G16552
冀JB4951
津CX9032
车架号075782
冀FQ8808
辽P54068
冀J96821
车架号A56788
冀JC7523
车架号21110W
冀JEA880挂
冀E35908
车架号059753
津AA7261
津AK932挂
冀JN5247
车架号2BTMA
冀JL8027
河北JZ5768

津AA9535
河北FYL644
河北JW3987
车架号090626
车架号051149
冀JPA569
河北JV6650
车架号068870
车架号065103
车架号205-0029
车架号168334
河北FWH576
河北FXZ693
冀RV3880
车架号828408
冀F509K1
冀FPD652
冀JT1493
河北JUM240
车架号31448
车架号20700
车架号100E11

河北FWG578
冀FP7203
冀JT5064
冀JT3245
冀FDE770
车架号150DA4
车架号115043
冀J1672M
车架号115175
冀J0T351
车架号018931
鲁D350T3
冀J8H905
车架号048890
冀BKB186
冀1000889
冀J309ZK
鲁RKH032
鲁N0703挂
河北JV2408
冀J5G905
冀JK7811
冀F5N197

车架号004374
冀J62175
冀JCT689
冀JEM881
冀J213JJ
冀JSS715
冀JGE681
冀J92797
京P320F9
冀JUY010
车架号612409
冀J0Y798
冀JL6013
冀J157AE
京CK9983
冀J82515
冀J81614
冀JT3234
冀JK5018
冀F4352N
吉J954E9
冀J87N61
冀JET770

冀J74225
冀JQF561
冀J89190
冀JGL266
车架号031957
车架号152390
车架号048890
车架号004567
车架号096914
车架号018007
车架号003191
车架号041927
车架号017597
车架号001946
车架号078890
车架号020725
车架号W10664
车架号050365
车架号028239
车架号019095
车架号146964
车架号109002
无牌无号62辆

附：依法扣押的部分车辆名单：

河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关于处理部分扣留车辆的公告


